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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產業競爭力-研發轉型支持【個案補助】 
會計科目編列原則及查核準則 

會計科目 編列原則說明 
查 核 準 則 

應注意事項說明 應備妥之原始憑證 
研 發 人 員

薪資 
1. 專為開發計畫所須支付研發

人員之薪資： 
­ 本(底)薪或相類似之給付。 
­ 主管加給。 
­ 職務加給或技術津貼。 
­ 加班費。 
※惟所稱薪資需符合下列一
般原則： 
­ 公司訂有一定之計算標準
及薪給制度。 

­ 能提供完整工時記錄。 
­ 不含伙食費、退休金、退
職金、資遣費及公司相對
提列項目。 

2. 按計畫所須之人月數依不同

職級人員月薪計算，待聘人

員不得超過總研發人數之

30%。 
3. 經營階層主管級人員，原則

上應依預計投入之工作時數

按比例計算。 
4. 研發人員應為聘雇內之專職

員工。 

1. 所列報人員與數量應與

原計畫相符，薪資應在原

計畫範圍內，如有人員更

替及待聘人員之聘用，應

於時效內報備。 
2. 因業務需要延時加班發

給之加班費應具備加班

記錄，以便認定歸屬。 
3. 參與開發專案之人員，應

提供工時記錄。 
4. 薪資清冊及銀行轉帳之

支付證明應相符。 
5. 所列薪資僅包含本薪、加

班費及主管加給、職務加

給(或技術津貼)但均須滿

足下列一般原則： 
(1) 公司訂有一定之計算

標準及薪給制度之人

事費用。 
(2) 能提供完整工時紀錄

之人事費用。 
(3) 人事費用之支出必須

依參與本計畫之實際

發生之工時計算。 
(4) 不含伙食費、退休金、

退職金、資遣費及公司

相對提列項目。 
6. 參與計畫之研發人員須

為公司正式員工(具有該

公司勞保身分者)，未具參

加勞工保險投保資格者

(已符合年資或退休)或公

司人數為 5 人(不含)以
下，須檢附證明文件(如勞

保退休證明或公司未滿 5
人聲明書)。 

1. 薪資結構、加班費計

算發放之書面說明。 
2. 薪資清冊。 
3. 加班費申請單。 
4. 工時記錄。 
5. 銀行轉帳記錄。 
6. 勞保投保單位被保

險人名冊或勞工保

險退休金計算名冊。 

顧問費 1.顧問之聘用，應提供顧問之

技術背景、學經歷資料，以經

審查同意之審查核准者為

限。 
2.聘用顧問之服務單位如為技

轉對象，則不得編列費用。 

1. 所聘顧問應為審查同意

核准列入執行計畫者。 
2. 所列報之顧問費應與支

付證明相符。 

1. 收款收據(應書明受

領事由、受領人名、

地址、身分證編號，

由受領人簽名或蓋

章)。 
2. 支票存根或銀行轉

帳、匯款等支付證

明。 
3. 顧問任職單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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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科目 編列原則說明 
查 核 準 則 

應注意事項說明 應備妥之原始憑證 
函。 

4. 入帳傳票。 
消 耗 性 器

材 及 原 材

料費 

1. 專為執行個案計畫直接發生

之消耗性器材及原材料，或

申請業者自行改善既有設備

之相關耗材費。 
2. 不含一般辦公所需之事務性

耗材。 
3. 應編列適當比例之費用於業

者自籌款內，不得全額編列

於政府補助款。 

1. 消耗器材及原材料之項

目，應與原計畫書編列相

符。 
2. 單據日期以下列為準： 

(1) 領料單：領料日。 
(2) 國內採購：統一發票

日。 
(3) 國外採購：進口報單

之進口日。 

1. 統一發票(或收據)，
或 國 外 發 票

(Invoice)、進口報單

及匯兌水單。 
2. 共通性器材應提供：

領料單、材料明細帳

或成本分攤表。 
3. 入帳傳票。 

全 新 設 備

購置費 
 

1. 專為執行個案計畫所必需之

研發、創新、試量產、生產、

檢驗、試驗之購置之機、儀器

設備或軟體(含資訊安全保

護軟體)，其計算方式以設備

購置成本及其安裝施工費用

估算，而不以租金方式估算。 
2. 以個案計畫總經費 40%為上

限。 

1.應為計畫開始日（含）以後

交貨之設備，交貨日期國

貨以統一發票日期為準，

進口貨以進口報單進口

日為準。 
2.購置之新設備不可重複編

列於「研發設備使用費」，

須擇一編列。 

1. 統一發票(或收據)，
或 國 外 發 票

(Invoice)、進口報單

及匯兌水單。 
2. 驗收單或設備驗收

紀錄。 
3. 財產目錄。 
4. 入帳傳票。 

研 發 設 備

使用費 
1.專為執行本計畫所必需之原

型製作、試量產、檢驗、試驗

之購置或資本租賃之機、儀

器設備或軟體(含資訊安全

保護軟體)，其計算方式以設

備購置成本及使用期間估

算，而不以租金方式估算。 
2.研發設備應依新、舊設備逐

項列示，其使用費之計算方

式如下：新、舊設備之區分：

交貨日在計畫開始日(含)以
後之設備為新設備。交貨日

期之認定：國內以統一發票

日期為準，國外以進口報單

之進口日期為準。 
新設備之使用費：依購置成

本除以 60 再乘上實際使用

月數。 
舊設備之使用費：依(使用月

數╳設備帳面額)/[(折舊年

數-己攤提年數)╳12]計算費

用。 
3.設備若兼具研發及生產使用

時，應依研發時程比例作為

使用費之計算基礎，惟不得

超過購置成本之 30%。 

1. 於計畫開始日（含）以後

交貨之設備為新設備，交

貨日期國貨以統一發票

日期為準，進口貨以進口

報單進口日為準。 
2. 新設備使用費： 

月使用費為設備購置成

本除以 60 並依實際使用

月數計算費用。 
3. 舊設備使用費： 

依(使用月數╳設備帳面

餘額)/[(折舊年數-己攤提

年數)╳12]計算費用。 
4. 舊設備使用費之計算應

核對財產目錄所列帳面

價值。 
5. 購置之新設備不可重複

編列於「全新設備購置

費」，須擇一編列。 

1. 統一發票(或收據)，
或 國 外 發 票

(Invoice)、進口報單

及匯兌水單。 
2. 驗收單或設備驗收

紀錄。 
3. 財產目錄。 
4. 研發設備使用記錄

表。 
5. 入帳傳票。 

研 發 設 備

維護費 
1. 所稱維護費係指依據研究發

展設備維護合約，應按期支

1. 所列維護費設備應與原

計畫核准項目相符。 
1. 維護合約。 
2. 統一發票(或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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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科目 編列原則說明 
查 核 準 則 

應注意事項說明 應備妥之原始憑證 
付之維護費或實際支付之修

繕費用。 
2. 新增設備保固期間內不得編

列維護費。 
如廠商自行維修設備，則其每

年所編列維護費不得超過該設

備購入成本之 5%。 

2. 設備維修費若屬自行維

修，應提供相關維護時

間、成本紀錄以憑認定，

惟年維護費不得超出該

設備購入成本之 5%。 

3. 維護時間紀錄表。 
4. 入帳傳票。 

設 備 租 賃

費 
1.設備租賃係指為專為執行本

計畫產品開發所必需之設

備、軟體(含訂閱制軟體、APP
等)、雲端系統租賃，或經審

查同意之審查核准者為限，

須直接支援新產品或設備之

開發流程，如試產、測試、自

動化模組驗證等。以租金方

式估算。 
2.可依開發需求選擇適當設備

租賃來源，如學術單位/法人

機構、如共享設備平台/智慧

工廠之彈性租用服務、專業

設備租賃公司、原設備製造

商（OEM）所提供之附屬租

賃方案、系統整合商或代理

商提供之租賃與建置支援服

務等，業者須具備設備提供

能力與相關技術支援，並可

開立合約與合法憑證。 
3 設備租賃費之編列應依租賃

契約每月費用按該設備使用

於專案計畫之比例編列，租

賃期間超出計畫執行期間，

以計畫執行期間內應分攤之

費用為列報上限。 
4 編列設備租賃費應檢附載明

租賃設備規格、租期、計費方

式、及雙方責任之契約或報

價單以供審查參考(查核時

應提供租賃契約) 

1. 所列報之各項軟硬體設

備之營業租賃費，單據日

期應在計畫執行期間各

該年度起迄期間內，且為

計畫執行期間所應負擔

之費用。 
2. 若簽定長期租賃契約，而

契約期間超過計畫執行

期間或有跨年度情形，致

支用單據日期落於計畫

執行期間之外或跨年度

者，於查核時已由出租人

於費用單據內註明計費

期間，得報支專案各該年

度執行期間內應分攤費

用。 
(1) 租金的發生與使用期

間長短較具關連性者，

依計畫期間涵蓋天數，

並依據專案使用比例

應分攤金額計算。 
(2) 租金的發生與使用量

較具關連性者，依計費

期間專案使用比例應

分攤金額計算。 
(3) 若計費方式須於期間

結束後才能確定費用

金額，如已取得憑證，

惟憑證日期落於年度

執行期間之外，而已由

出租人於憑證內註明

計費期間，亦得列報所

屬計畫執行期間內可

分攤之費用。 

1. 租賃契約。 
2. 統一發票(或收據)，

或 國 外 發 票

(Invoice)、進口報單

及匯兌水單。 
3. 若為分攤，應檢附分

攤表及相關佐證資

料。 
4. 入帳傳票。 

無 形 資 產

引進費 
無形資源引進係指執行個案計

畫因應市場國內外市場布局，

所需相關技術購買或授權等費

用；經由合作、授權指導(設計、

訓練、諮詢、研究)等方式取得

之無形資產所需支付費用，僅

認列個案計畫執行期間內發生

1. 所列報之無形資產引進

費，金額應與合約及分攤

紀錄相符。 
2. 無形資產引進合約約定

執行期間應符合個案計

畫核准執行期間，應核減

非計畫期間所應分攤之

1. 無形資產引進合約。 
2. 統一發票(或收據)，

或國外發票(Invoice)
及匯兌水單。 

3. 若為分攤，應檢附分

攤表及相關佐證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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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科目 編列原則說明 
查 核 準 則 

應注意事項說明 應備妥之原始憑證 
費用(不包括設備與軟體之採

購、捐贈、贊助費及生產階段技

術報酬金之支付)。 

費用。 4. 入帳傳票。 

專 利 申 請

費 
於計畫執行期間將計畫研發成

果提出專利申請，因申請專利

發生相關費用（專利申請、簽辦

至領證各階段必要之費用），不

含原有專利維持年費。 
1. 編列專利申請費，應於申請

書內述明擬申請之專利申請

案件件數、專利類型，並提供

專利之申請人、申請專利之

國別等背景資料，以為預算

審查之依據。 
2. 專利申請案件包含申請國內

外專利(例如發明、新型、設

計專利)。 
3. 國內專利每案補助上限為新

臺幣 3 萬元、國外專利每案

補助上限為新臺幣 10 萬元

(同一專利名稱視為 1 案)。 

1. 所列報之專利申請費應

為經技術審查委員審閱認

可之專利項目。 
2. 所列專利申請費用應與

原計畫核准項目相符。 

1. 代收轉代付收據:列
示請款日期、收據單

號、專利申請客戶名

稱、專利申請案件名

稱、專利申請國別、

專利申請號、請款事

由、請款費用明細。 
2. 申請其他國家專利

產生國外代理人或

國外官方受理申請

費用需備妥國外代

理人或國外官方受

理 申 請 DEBIT 
NOTE、INVOICE、
RECEIPT。 

3.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自行收納款項收據。 
4. 涉及外幣時應附當

時之外幣匯率表。 
5. 入帳傳票。 

委 託 研 究

及勞務費 
1. 委託研究或勞務係指為因應

計畫所需，委請學術、研究專

業機構、技術服務業等執行

蒐集、測試、調校、分析、歸

納等相關研究、勞務，或經審

查同意為限。 
2. 請註明委託研究或勞務期間

及合約。 
3. 委託研究及勞務費用二者合

計以個案計畫總經費 40%為

上限，應編列適當比例之費

用於業者自籌款內，不得全

額編列於政府補助款。 
4. 委託單一對象之費用達新臺

幣 15 萬元以上須簽訂契約。 

1. 費用之列支，其憑證內容

應與合約及原計畫核准

項目相符。 
2. 費用之支付應與合約相

符，且合約期間須於計畫

執行期間內。 

1. 委託研究及勞務合

約。 
2. 統一發票(或收據)，

或國外發票(Invoice)
及匯兌水單。 

3. 入帳傳票。 

驗證費 1.所稱驗證費係指專為執行開

發計畫所需，於計畫核准執

行期間所發生之委外測試或

驗證費。 
2.編列驗證費請註明委外單

位、用途及計價方式與預估

金額。 

1.所列報之委外測試或驗證

所委託之對象及內容應與

原計畫核准項目相符。 
2.所列報委外測試或驗證費

支用單據如統一發票(或
收據)內容應與原計畫核

准項目相符，若為分攤，

所附費用分攤表及支用單

據內容應與原計畫核准項

目相符。 

1. 統一發票(或收據)，
或國外發票(Invoice)
及匯兌水單。 

2. 涉及外幣支付時應

附當時之外幣匯率

表。 
3. 若為分攤，應附分攤

表及相關佐證資料。 
4. 入帳傳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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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科目 編列原則說明 
查 核 準 則 

應注意事項說明 應備妥之原始憑證 
3.如合約或其報價單約定之

勞務提供期間超出計畫執

行期間，應核減非計畫期

間所應分攤之費用。 
行 銷 布 局

費 
1. 行銷布局費係指為執行計畫

所需之產品推廣費用，包含

展示場域建立、市場偏好測

試、專業展會推廣(如攤位租

金、佈置費、印刷費、活動贈

品、運費等)、通路據點布局

(如通路上架費、場地租金、

裝潢費用等)、市場准入費用

(如關稅費用、檢驗費用等) 
2. 以個案計畫總經費 30%為上

限。 

1. 所列報之行銷布局所需

之產品推廣費用應為經

審查同意核准列入執行

計畫之項目。 
2. 所列報經費應與原計畫

核准項目及內容相符，且

須於計畫執行期間內。 
3. 活動贈品應有公司名稱或

LOGO。 
4. 如合約或其報價單約定

之期間超出計畫核准執

行期間，應核減非計畫期

間所應分攤之費用。 

1. 統一發票(或收據)、
或國外發票(Invoice)
及匯兌水單。 

2. 產品推廣相關活動

應檢附照片與相關

說明或佐證資料。 
3. 活動贈品應檢附贈

品樣本或樣張、活動

照片等相關佐證資

料。 
4. 若為分攤，應附分攤

表及相關佐證資料。 
5. 入帳傳票。 

差旅費 1. 計畫人員因個案計畫至設備

購置對象、無形資產引進、委

託研究、勞務或驗證對象、海

外市場驗證及推廣等相關所

需支出之差旅費 
2. 依出差人數、目的、地點、天

數及所需旅費計算編列，差

旅費之計算依營利事業所得

稅查核準則編列。 
3. 自行開車者依里程數編列油

資。 

1. 出差人員應為參與本計

畫之研發人員。 
2. 出差地點、事由應與原計

畫核准項目相符並與執

行計畫相關。 
3. 所列差旅費金額應與原

始憑證、差旅費報告表規

定相符，機票金額應與旅

行業出具之代收轉付憑

證相符。 
4. 差旅費之日支費應不超

過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

準則之規定。 
5. 與本計畫無關之額外旅

程費用應予扣除。 

1. 差旅費報告表及公

司差旅費報銷規定。 
2. 火車、汽車之車資，

准以經手人(即出差

人)之證明為憑，惟包

租計程車應取具車

行證明及經手人或

出差人證明。 
3. 乘坐飛機之旅費，應

提供機票之旅行業

代收轉付憑證（或購

票證明）、電子機票

(或登機證)或其他足

以證明之文件。 
4. 乘坐輪船旅費，應提

供船票或輪船公司

出具之證明為原始

憑證。 
5. 自行開車者可依行

程距離乘以每公里

之費用計算(起訖地

點里程數應提出相

關佐證文件)。 
6. 住宿費發票 ( 或收

據)。 
7. 涉及外幣支付時應

附當時之外幣匯率

表。 
8. 入帳傳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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